
中咨律师事务所                   中嘉博创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 

 

中咨律师事务所 
中国北京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 5－8 层  

邮编：100034   电话：(86-10) 6609-6465     传真：(86-10) 6609-1616 

——————————————————————————————————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嘉博创”）的委托，指派 孙平 律师、姜静如 

律师出席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予

以法律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及《中嘉博创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

和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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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

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已经依法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以公告形式

刊登了《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时间、

地点、会议主要议程、参加会议对象、会议登记事项、网络投票事项等。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现场会议于 2025年 1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14点 3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

东四环中路 39 号华业国际中心 A 座 8 楼会议室召开。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根据公司发布的公告，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5 年 1月 24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由郭瀚董事(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主持，与会的公司股东或

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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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105人，代表股份合计

261,340,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27.9124%。具体情况如下: 

（一）现场会议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主要包括： 

1、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 2人，共持有有表

决权的股份 226,092,0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1476%。 

（二）网络投票 

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所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有 10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5,248,8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4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认证。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与会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临时提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现场会议中，与会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履行了全部会议议程，以书面方

式对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股东表决按《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在会议现场宣布了

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在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 

（二）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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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两种投票方式的表决结果。

此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吴鹰 

1.02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郭瀚 

1.03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陈国平 

1.04 非独立董事侯选人鞠向东 

2.00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独立董事侯选人胡峰 

2.02 独立董事侯选人王辉 

2.03 独立董事侯选人李占顺 

3.00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 监事侯选人刘少平 

3.02 监事侯选人王维纳 

3.03 监事侯选人刘丹 

注1：以上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同意股数 占比(%) 反对股数 占比(%) 弃权股数 占比(%) 

1.01 253,224,372 96.8943 -- -- -- -- 

1.02 252,516,173 96.6233 -- -- -- -- 

1.03 252,442,363 96.5951 -- -- -- -- 

1.04 252,477,856 96.6086 -- -- -- -- 

2.01 252,492,867 96.6144 -- -- -- -- 

2.02 252,492,673 96.6143 -- -- -- -- 

2.03 252,987,862 96.8038 -- -- -- -- 

3.01 252,468,665 96.6051 -- -- -- -- 

3.02 252,472,467 96.6066 -- -- -- -- 

3.03 252,522,660 96.625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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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以上议案均为累积投票议案。 

注3：以上占比指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同意股数 占比(%) 反对股数 占比(%) 弃权股数 占比(%) 

1.01 27,132,354 76.9738 -- -- -- -- 

1.02 26,424,155 74.9646 -- -- -- -- 

1.03 26,350,345 74.7552 -- -- -- -- 

1.04 26,385,838 74.8559 -- -- -- -- 

2.01 26,400,849 74.8985 -- -- -- -- 

2.02 26,400,655 74.8979 -- -- -- -- 

2.03 26,895,844 76.3028 -- -- -- -- 

3.01 26,376,647 74.8298 -- -- -- -- 

3.02 26,380,449 74.8406 -- -- -- -- 

3.03 26,430,642 74.9830 -- -- -- -- 

注4：以上占比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转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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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张  楠                

 

                        

                          经办律师： 

 

                               孙  平               

                                        

 

                                            姜静如                

                                                      

 

                                    2025年 1月 24 日 

 


